
证券代码：300388� � � �证券简称：国祯环保 公告编号：2016-022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已于2016年4月

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300136� � � �证券简称：信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6-017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2015年年度报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4月7日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 于2016年4月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审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408� � � �证券简称：安泰集团 编号：临2016-016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行债务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12月26日发布《关于银行债务逾期的公告》，由于公司经营业绩受到宏

观经济和行业形势的严重影响，公司流动资金紧张，致使部分银行贷款未能如期偿还或续

贷，到期承兑汇票未能按期兑付。截至2015年12月2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银行贷款等

债务27,326.19万元已逾期。截至目前，上述债务中的6,194.19万元借款已办理续贷或还款，

剩余21,132万元正在协商解决中。

2016年1月以来，公司陆续新增部分逾期债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

银行贷款等债务39,112万元本金已逾期（含上述尚未解决的逾期债务）。其中，流动资金借

款共计27,186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敞口共计11,926万元。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与相关债权银行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898� � � �证券简称：三联商社 公告编号：临2016－27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商务部反垄断局

《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4月8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反垄断局《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2016]第107号），主要内容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浙江德

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601901�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16-016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3月财务数据简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

披露公司2016年3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披露范围包括：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 ）母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 ）及控股子公司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

2、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3、相关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6年3月 2016年3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方正证券（母公司） 59,922.55 32,314.91 3,394,296.85

民族证券 22,336.02 9,380.88 824,997.56

瑞信方正 226.18 -741.41 84,889.02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6-024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于2016年4月2日披露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于2016年4月5日起停牌（公告详见2016年4月2日的《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目前，公司正在与相关方及中介机构积极筹划、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连续停牌

期间，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事项的通知》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六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6-025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5月11日召开的2015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00万元的资

金暂时借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12个月（公告详见2015年5月12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截止2016年4月8日，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公司已将该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六年四月九日

股票代码：601233� � �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编号：2016-008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月22日，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上述议案经公司2014年2月10日召开的2014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

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28亿元（人民币，下同）的短期融资券，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发

行的具体事项。

2014年6月18日，经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4】CP253号）核准，交

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27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

日起2年内有效。

2016年4月6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16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3亿

元。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4月8日全额到账。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

一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6桐昆CP001

代码 F041658026 期限 365日

起息日 2016年04月08日 兑付日 2017年04月08日

计划发行总额 3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3亿元

发行利率 3.58％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6 合规申购金额 5.2亿

最高申购价位 4.50% 最低申购价位 3.50%

有效申购家数 3 有效申购金额 3.70亿

薄记管理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

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

*

ST煤气 公告编号：2016-035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4月8日（星期五）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7日-4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7日下午15:00至2016年4月8日下午15: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 山西省太原市晋阳街东沺三巷3号太原煤气化股份公司办公楼五楼

VIP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4、召集人：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张建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代表股份259,528,

500股，占公司总股份513,747,000股的50.5168％。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5,490,745股，占公司总股份513,747,

000股的1.0688％。具体如下：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258,867,168股，占公

司总股份513,747,000股的50.3881％；

（2）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61,332股，占公司总股份513,

747,000股的0.128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

体情况如下：

1、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52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90,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52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90,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总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52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90,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52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90,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52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90,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

规定，关联股东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代表回

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有效表决股数为5,490,745股。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90,7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90,7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续聘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52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90,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16年3月1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华鹏 纪勇健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九日

股票代码：000068� � � �股票简称：

*

ST华赛 公告编号：2016-16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股东现场提出临时提案或修改原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4月8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7日--2016年4月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8日9:30－

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7日

15:00�至 2016年4月8日15:00�期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止2016年4月5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商报东路11号英龙商务大厦29层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

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

决结果为准。

（五）召集人：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 黄俞先生

（七）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2016年4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刊登了《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和《深圳

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会议议题及议案的相关内容刊登于2015年9月23日与2016年3月17日的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八）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3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37,553,17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399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12,

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01%。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536,924,879股，占本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数的53.3367%。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24人， 代表股份628,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24％。

（四）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深圳）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537,395,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86%；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0.79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9874%；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219%。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董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37,395,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86%；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0.79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9874%；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219%。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37,395,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86%；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0.79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9874%；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219%。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监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37,395,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86%；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0.79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9874%；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219%。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为人民币7,005,520.52元，年初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751,404,292.02元，年末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人民币-1,744,398,771.50元。公司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表决情况：

同意537,395,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86%；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0.79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9874%；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219%。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

关联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271,292,43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9419%；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567%；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0.79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9874%；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219%。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37,395,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07%；

反对5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00%；

弃权10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0.7907%；

反对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1476%；

弃权10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0617%。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37,395,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07%；

反对5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00%；

弃权10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0.7907%；

反对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1476%；

弃权10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0617%。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潘文堂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37,395,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86%；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0.7907%；

反对1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9874%；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219%。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牟奎霖女士、顾明珠先生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一）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300426� � � �证券简称：唐德影视 公告编号：2016-040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浙江唐德影视

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 及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 将于2016年4月9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300426� � � �证券简称：唐德影视 公告编号：2016-045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兹定于2016年4月29日召开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宏亮先生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4月29日（星期五）下午1: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28日-2016年4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9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8日15:00至2016年4月29日15:00的任意时

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16号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7、股权登记日：2016年4月20日（星期三）。

8、出席会议对象：

（1）截止2016年4月20日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议案1：《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议案2：《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议案3：《2015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议案4：《2015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议案5：《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议案6：《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议案7：《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审议议案8：《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议案9：《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议案10：《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审议议案11：《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审议议案12：《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议案13：《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以上第一、二、四项至第十三项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提交述职报告。第一、三、四、六项至第十二项已经过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 相关议案及文件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

一），以便登记确认。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16年4月22日上午9：00至11：00，下午2：00至

4：00；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2016年4月22日17：30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3、登记地点：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16号；邮编

100088（如通过信函方式登记，信封请注明“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字样）。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

理登记手续，谢绝未携带相关证件原件者出席。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4月29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网络投票操作方法

（1）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2）投票代码：365426；投票简称：唐德投票

（3）表决议案

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

2.00代表议案2，以此类推。每一个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

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应关系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元）

总议案 下述所有议案 100.00

议案1 《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00

议案2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0

议案3 《2015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00

议案4 《2015年度财务报告》 4.00

议案5 《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5.00

议案6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00

议案7 《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7.00

议案8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00

议案9 《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9.00

议案10 《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10.00

议案11 《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11.00

议案12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12.00

议案13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3.00

（4）表决意见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种

类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

投票。

（7）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8日下午15：00至2016年4月29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网

址：http://www.szse.cn）或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申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投资者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股东大会。其

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的表决权数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述

规定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处理。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兰天、王婷婷

联系电话：010� 5726� 3425

联系传真：010� 6236� 7673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16号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100088

2、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

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通知。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附件一：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参加股东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附件二：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女士/先生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

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

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元）

总议案 下述所有议案 100.00

议案1 《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00

议案2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0

议案3 《2015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00

议案4 《2015年度财务报告》 4.00

议案5 《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5.00

议案6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00

议案7 《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7.00

议案8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00

议案9 《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9.00

议案10 《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10.00

议案11 《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11.00

议案12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12.00

议案13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3.00

委托人对授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

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

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已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个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号码营业执照号码或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期限：自本次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年 月 日

2016年 4月 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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